
公告编号：2023-056 

证券代码：400072        证券简称：众和 3        主办券商：长城证券 

福建众和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一、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

（一）会议召开情况 

1.会议召开时间：2023年 6月 30日 

2.会议召开地点：公司会议室 

3.会议召开方式：通讯表决方式 

4.发出董事会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：2023年 6月 27日以电话、短信方式

方式发出 

5.会议主持人：董事长陈锦堂先生 

6.会议列席人员：无 

7.召开情况合法合规性说明： 

本次会议的召集、召开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等有关法律、行政法 

规、部门规章、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（二）会议出席情况 

会议应出席董事 5 人，出席董事 5 人。 

二、议案审议情况 

（一）审议通过《关于控股子公司投资建设工程项目的议案》 

1.议案内容： 

福建众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众和股份”）控股子公司马

尔康金鑫矿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金鑫矿业”）拟实施《5000t/d 选厂技改建

设项目》、《马桑沟尾矿库项目》（100 万吨/年技改项目及 500 万吨/年采选项目

共同使用）、《充填系统工程建设项目》，该三个项目累计投资金额达 6.59亿元，

占众和股份最近一期经审计资产总额的 44.53%，根据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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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公司已就上述三个项目的议案向重整投资人递交了《沟通函》，重整投资人

已书面回复公司，同意金鑫矿业实施三项议案涉及的工程项目。公司并已就上述

项目相关情况向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、众和股份等四家公司管理人进行了汇报。

随着国内外新能源行业的快速发展，锂电原材料的市场需求持续增长，金鑫矿业

拟投资建设的项目有助于进一步推动业务发展、满足市场需求、完善产能布局，

提升公司效益，公司董事会同意金鑫矿业实施上述三项议案涉及的工程项目，并

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具体办理相关事宜。 

2.议案表决结果：同意 5 票；反对 0 票；弃权 0 票。 

3.回避表决情况： 

本议案无需回避表决。 

4.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： 

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二）审议通过《关于召开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》 

1.议案内容： 

本次会议第一项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，公司定于 2023年 7月 17日

召开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。  

2.议案表决结果：同意 5 票；反对 0 票；弃权 0 票。 

3.回避表决情况： 

本议案无需回避表决。 

4.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： 

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三、备查文件目录 

《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》 

 

福建众和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3 年 6 月 30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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